北京市大兴区财政局
2025年行政执法统计年报

大兴区财政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，坚持依法理财，全面提升行政执法质量和效能，不断提升财政工作法治化水平。现将2025年度行政执法工作报告如下：
一、行政执法机关的执法主体名称和数量情况
本行政执法机关共有行政执法主体1个，名称为：北京市大兴区财政局。
二、各执法主体的执法岗位设置及执法人员在岗情况
共设置执法岗位7个，其中2个A类岗位，即“区级财政监督综合业务承办岗”、“区级采购综合业务承办岗”。5个B类岗位，即：“区级政府采购中标无效进行认定业务承办岗”、“区级采购供应商投诉事项处理业务承办岗”、“区级综合业务的审查决定岗”、“区级代理记账认定综合业务承办岗”、“区级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认定业务承办岗”。2025年执法人员共核定7人，在岗率100%。
3、 执法力量投入情况 
A岗人员参与执法率为100%。
四、政务服务事项的办理情况
区财政局按要求开展了政务服务体系建设、政务全清单公开等多项政务服务工作。2025年度共办理182件行政许可，为中介机构从事代理记账业务审批。
五、执法检查计划执行情况
[bookmark: _GoBack]区财政局履行日常监督检查职责,按照2025年行政执法检查工作计划，开展政府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执行、政府采购行为等相关执法检查。2025年全年共开展行政执法检查34次，完成全年执法检查计划。本机关对同一企业实施现场检查年度频次上限为2次/年。
六、行政处罚、行政强制等案件的办理情况
2025年全年发生6起行政处罚。
七、投诉、举报案件的受理和分类办理情况
2025年，区财政局共收到3件政府采购投诉案件，2件政府采购举报案件，1个财务领域违法举报案件，现已处理完毕。
八、其他情况
我局应当公示的其他事项，将会按照《北京市行政执法公示办法》的要求，定期在大兴区政府网站进行公示。
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北京市大兴区财政局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1月15日


- 1 -

